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约翰迪尔R2 300型玉米收获机出租方案
根据《五大连池市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实施意见（试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意见》和《五大连池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资产使用管理及后续管护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实际工作情况，特制定此方案。
1、 竞价租赁内容
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约翰迪尔R2 300型玉米收获机一台，购买价格910000元，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年均综合收益率7%出租，租用期限13年，租金共计809900元。
2、 竞价租赁期限及底价
租用期限13年，定为三个阶段。原则15年租赁期内收回采购成本，2024年及2025年已租出2年，合计租金145600元。如按照挂牌底价交易则：租用期限13年，定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年，第二及第三阶段5年。如按照挂牌底价交易则：第一个阶段，自2026年8月---2029年7月末，每年按照设备总额的8%计算租金，即每年租金为柒万贰仟捌佰元整（¥72800元）；第二个阶段，自2029年8月---2034年7月末，每年按照设备总额的7%计算租金，即每年租金为陆万叁仟柒佰元整（¥63700元）；第三个阶段，自2034年8月---2039年7月末，每年按照设备总额的6%计算租金，即每年租金为伍万肆仟陆佰元整（¥54600元）。乙方13年累计上交租金809900元，年均综合收益率7%。13年共计：809900元租金。如有溢价，则按上述比率进行缴费。有意竞标者在竞标前需向五大连池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缴纳保证金10万元，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起拍价格为809900元，每次竟拍阶梯价最低为5000元。竞价时租金高者中标，同等条件时，优先发包于本村的竞拍者。
3、 竞价租赁人资格及条件
1.本次竞标者需具有以下条件：竞标者需提供超过809900元价值的抵押物同时有相应抵押能力的担保人2名。以上条件均需在开拍前到五大连池市振兴村村委会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方可参与竞拍。
[bookmark: _GoBack]2、竞标成功者需在竞标成功，公示7日期满后，同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签定租赁合同，明确双方权利责任，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当年租金一次性汇入市农服中心指定账户，以后每年租金需在当年的9月15日前一次性汇入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指定账户，如在约定交款期限内不缴纳租金，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终止租赁，承租方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承租方如出现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交齐当年租金又未将机车送回振兴村村委会的情况时，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承租者当年租金。
4.承租方租赁期间，保证为机车投保、检车，机车每年的各类保险费用由承租方负责按时缴纳，受益方为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如承租方未按时投保，造成在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租赁的机车或任何损失都由承租方负责赔偿。
5.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承担由承租方使用租赁车辆期间引发的连带责任和任何法律责任。
6、承租方在租赁合同规定的期间拥有租赁车辆的合法使用权，没有机车的所有权。
7、租赁期间承租方应妥善保管租赁车辆、附属机具；做好保障车辆性能的各项工作，不得买卖、抵押、质押、转租、转借租赁车辆。未经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不得擅自变动、修理、添改租赁车辆任何部位或部件。
8、承租方承担在租赁期内发生的租赁机械的毁损和灭失的风险；在租赁机械发生毁损和灭失时，承租方应立即通知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选择下列方式之一，由承租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其一切费用：(1)将租赁机械复原或修理至完全能正常使用的状态；(2)更换与租赁机械同等型号，性能的部件或配件使其能正常使用。
9、承租方承担因使用不当造成租赁车辆修理、停驶的损失及停驶期间租金；承担因不当使用租赁车辆或任何原因造成的不在保险赔偿范围内的任何损失，每年在12月31日前承租方必须将租赁车辆送还给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保管，次年缴纳完租金后方可将车辆提走。
10、承租方负责租赁机车租赁期间发生的运费及运输安全，承担运输费用及保险费。
11、竞价方需要向平台缴纳保证金10万元。
12、承租方在合同期满后，承租方应保证车辆正常工作运行的状态下及机车各种零部件的完整后交付给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
13、机车逐年老化维修成本由承租方承担。
14、如承租方中途毁约需要向村里赔偿相应的损失。
15、承租方如违反本方案条款，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终止本租赁，收回租赁机车，承租方损失自负，同时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五大连池市太平乡振兴村集体经济组织损失。
16、本方案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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